
　2021年9月25日10时许，龙华街道景龙社区壹成中心在电梯售后维修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人员跌落事故，事故造成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78.2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深龙华府办〔2017〕9号）规定，龙华区人民

政府成立了由龙华街道办事处牵头的事故调查组。龙华街道按照相关要求，组织应急管理办公室（安委办）、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三中队）、城市建设办公室（城

建）、党建工作办公室（总工会）、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综治）、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龙城派出所、景龙社区工作站等部门相关人员，并邀请街道纪律检查

工作委员会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现调查组对本起事故调查完毕，事故调查报告公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工程概况

　发生事故的电梯井位于龙华壹成中心C区B栋，B栋共47层，电梯安装合同名称为：深圳北（龙华）商务中心（暂定名）01-07地块住宅电梯安装项目，合同编

号：鸿项（深城）施工2018013。该电梯安装项目由业主深圳市鸿荣源实业有限公司按专业工程单独发包，承包方是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后通力电梯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将该电梯安装的具体施工作业发包给溧阳恒润电梯有限公司，项目签约时间是2018年4月20日，签约合同价人民币2,160,000.00元，电梯免费维修保

养期为24个月，该项目电梯于2019年11月20日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于2020年8月18日通过业主验收，事故时已投入运营，但未购买运行保险。

　本次事故作业是溧阳恒润电梯有限公司进行的质保期内的免费维修保养服务，作业内容是电梯乘坐舒适性调整。

　（二）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业主单位：深圳市鸿荣源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66066M，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景龙社区人民路

与八一路交汇处壹成环智中心1座17层，负责人：姚如忠，成立日期：1998年1月20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

　2.施工单位：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通力深圳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5248382，类型：外商独资企业分支机构，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滨河东路1011号鹿丹大厦18层，负责人：郑某晖，成立日期：1998年7月10日，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编号：

TS3344Y33-2024，有效期至：2024年8月26日，发证机关：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证日期：2020年8月27日，主要从事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液压电梯、自动

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的安装、维修（凭TS3332499（19）-2016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经营）。

　3.安装分包单位：溧阳恒润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598648310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元整，住所：溧阳市上兴镇永兴大道9号2幢第四层2-28-210，成立日期：2012年7月9日，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编号：TS3332635-2024，

有效期至：2024年9月2日，发证机关：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证日期：2020年8月25日，主要从事电梯安装、维修、保养及销售、起重吊装、脚手架搭设、电

扶梯装潢，电梯零配件销售等。

　（三）事故相关人员

　1.刘某明，男，46岁，江苏省睢宁县人，身份证号：3203241976XXXXXXXX；恒润公司电梯安装工人。刘某明于2021年9月25日在作业时跌落受伤，经送龙华

区人民医院检查，其因多处骨折而住院治疗。2021年10月9日，刘某明办理出院手续，出院检查记录显示，刘某明“一般情况可，生命体征平稳，胸伤处疼痛较前减

轻，转动身体或咳嗽时疼痛症状加重，无胸闷、气促及呼吸困难，左膝关节有疼痛，活动受限，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查体：胸挤压痛（+），双肺呼吸音

清晰，左膝关节肿胀基本消退，外支具固定状态”。刘某明出院后在公司宿舍内卧床休息，无人照顾，于2021年10月13日突然死亡。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刘某明为

“肺动脉血栓栓塞猝死”。因刘某明的死亡非事故受伤直接导致，因此本报告认定事故造成刘某明受重伤。

　2.王某忠，男，51岁，江苏省溧阳市人，身份证号：3204231970XXXXXXXX；恒润公司电梯安装班组组长。

　3.周某青，男，35岁，广东省遂溪县人，身份证号：4408231986XXXXXXXX；恒润公司电梯安装工人。

　4.赵某，男，34岁，云南省大理人，身份证号：5329311987XXXXXXXX；恒润公司专职安全员，证书编号：粤建安C（2019）0000130，发证日期：2019年2

月27日，证书有效期至：2022年2月26日，发证单位：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5.蒋某伟，男，51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身份证号：3204811970XXXXXXXX；恒润公司鸿荣源项目电梯安装现场执行主管。

　6.王某中，男，43岁，江苏省苏州市人，身份证号：3204811978XXXXXXXX；恒润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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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叶某明，男，41岁，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身份证号：4127271980XXXXXXXX；通力深圳分公司项目工程师。

　8.董某蕾，男，35岁，内蒙古赤峰市人，身份证号：1504021986XXXXXXXX；通力深圳分公司项目主管。

　9.郑某晖，男，51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身份证号：3501021970XXXXXXXX；通力深圳分公司负责人。

　（四）涉事施工场地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龙华街道壹成中心C区B栋负四层中间客梯，电梯井截面为正方形，边长2.3米，为方便电梯安装维修作业，底部设计有固定式作业平台，上铺钢制

脚手板，作业平台面板距井底1.95米，靠近楼层电梯门一侧。作业平台脚手板后左右各留有一个孔洞，左侧孔洞处安装有垂直钢爬梯，孔洞面积0.6平方米

1m×0.6m，右侧预留电缆活动孔0.6平方米1m×0.6m，孔洞边未设防护栏杆。发生事故时电梯悬停于C区B栋负四层（最下层），轿厢底与负四层地坪平齐，电梯厢

底电缆自然悬垂于作业平台右侧孔洞中，电缆最下端距电梯井底0.82m。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9月25日上午，恒润公司员工王某忠、刘某明、周某青到达龙华街道壹成中心C区，对B栋电梯乘坐舒适性进行调整。王某忠、刘某明站于B栋电梯井底作

业平台上，王某忠负责调整电梯马靴，刘某明负责旁站监视，周某青在电梯轿厢顶上控制电梯升降。9时40分许，电梯维修完毕；王某忠通知周某青缓慢提升电梯，

当电梯从负四层升至负二层时，刘某明突然从作业面右侧悬垂电梯电缆的孔洞跌落至电梯井底部。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

　王某忠发现刘某明跌落井底后，立即询问刘某明有没有受伤，刘某明回答说没什么问题，只是右背和左脚有点痛。随后由王某忠、周某青二人在下面托举，在同

一电梯井作业的通力公司员工罗晓祥用安全带拉，一起协助刘某明上到地面。王某忠通过电话向通力深圳分公司项目工程师叶某明进行汇报，然后，刘某明在王某忠

陪同下乘坐叶某明自驾车到达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诊断后转入住院治疗。事故发生后伤者刘某明得到了及时救治。

　（三）事故应急处置的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相关施工企业未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直到2021年10月13日，刘某明再次送医时，恒润公司现场负责人蒋某伟才在医生督促下拨打了110电话报

警。刘某明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相关部门通报的事故信息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现场处置与调查。龙华街道应急管理办公

室、建设工程事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所、社区工作站等均陆续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将该起事故信息上报。本起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得当，

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四）事故的信息报送情况

　事故发生后，通力深圳分公司现场人员立即报告给项目管理人员杨迪，杨迪于晚上8时50分许向分公司负责人郑某晖报告事故情况。

　事故发生后，恒润公司现场人员立即报告给现场负责人蒋某伟，蒋某伟随即报告给公司的深圳区域市场负责人蒋纲平，蒋纲平于次日上午将事故情况报告给恒润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中。

　事故发生后，通力深圳分公司和恒润公司均未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发包方（鸿荣源公司）报告事故情况，直到10月13日刘某明病危送医院抢救

时，蒋某伟才拨打了110电话报警。

　（五）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刘某明受伤送医后，经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诊断为：四根以上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腰骶横突骨折、胫骨平台骨折及软组织损伤等，于2021年9月25日住院

治疗。后经刘某明本人要求和医院方同意，于2021年10月9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调养，调养期间无专人照料。刘某明于2021年10月13日在宿舍

内突然发病，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恒润公司支付了全部医院治疗和家属接待等费用，双方并签订了赔偿协议书，赔偿款共计173万元，将按协议约定分期支付。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施工作业未在作业平台孔洞采取设置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措施，不符合《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GB4053.3-2009）

第5.2.1条的规定。

　2.工人刘某明安全意识淡薄，在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章进行洞口临边作业，导致失足跌落。

　（二）间接原因

　1.通力公司深圳分公司对分包的施工作业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对其安全生产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2.恒润公司未有效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未能认真排查现场存在的隐患，洞口临边作业未在作业平台孔洞采取设置

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措施。

　3.恒润公司项目实际负责人蒋某伟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淡薄，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项目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等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

　1.鉴于本起事故是一起1人重伤事故，根据《广东省安全监管局关于1至2人重伤事故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复函》（粤安监函〔2015〕367号）“对于造成1至2人重

伤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一般不对事故发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建议不对事故发生单位就事故责任给予罚款处罚，但事故中有关的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通力深圳分公司对分包的施工作业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对其安全生产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的相关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公司及其项目主管董某蕾

进行处理。

　3.恒润公司未有效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未能认真排查现场存在的隐患，洞口临边作业未在作业平台孔洞采取设置

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部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二）事故责任人员

　1.恒润公司工人刘某明安全意识淡薄，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违章进行洞口临边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通力深圳分公司负责人郑某晖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上报事故情况，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3.恒润公司项目实际负责人蒋某伟，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项目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五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龙华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进行处理。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街道纪工委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通力深圳分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深化“三违”源头治理，全面排查在建项目安全隐患，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二要

加强分包工程安全监管，作业人员教育培训；三要加强现场施工作业员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因地制宜制定交底内容，逐步实现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四

要完善施工现场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工作，坚持“安全第一”的理念，改变从赶进度、降成本的角度出发而弱化安全管理的不良意识和态度。

　（二）恒润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组织项目部相关人员召开事故警示会；二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并监督执行；

三是要完善项目部的组织机构，加强项目日常安全管理，杜绝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严防漏管失控引发事故。

　（三）深圳市鸿荣源实业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组织项目所有人员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二要全面开展对龙华区辖区内的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强现场管理工作；三要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条件、人员资格等的现场审查工作，对项目分包转包行为进行清查管控；四要强化施工项目的动

态管理措施，针对人员流动性大、施工场地环境变化快等制定针对性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建议特种设备监管部门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认真查找日常监管中的漏洞，对申报的电梯安装维修项目严格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督查，督促管辖区域内各

电梯安装维修单位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安装维修作业存在的违规转包和分包、操作人员培训不足和劳动合同管理混乱等问题开展重点监察，督促施工单位认真

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上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防治工作。对建筑施工“涉高”和临边洞口作业制定更具体、实用性强、具有示范性和规范化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措

施。充分发挥委托的特种设备监督检验单位的具体管理职能，把安全生产纳入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的全过程监管。

　　龙华街道壹成中心C区B栋“9·25”

　　跌落受伤事故调查组

　　2022年1月10日


